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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路證無紙化申請機制 



2 

簡報大綱 

一、機制說明 

二、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三、提醒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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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制說明 

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本市道路挖掘許可書之申請，推動無紙
化申請模式，申請人於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送件後即線上
受理審查。 

同為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定義之資訊應用系統。 

申請系統未變動，各單位申請帳號沿用。 

http://dig.taichung.gov.tw/TCDIG103/ 

無紙化申請案件類別：臺中市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第4條定義之計畫性挖掘及一
般性挖掘。(緊急性挖掘原即無須提出書面申請。) 

http://dig.taichung.gov.tw/TCDIG103/
http://dig.taichung.gov.tw/TCDIG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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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制說明-執行流程 

系統登錄 

申挖資訊填報 

填報完成系統送件 

退件 補件 
市府收
件審查 

市府續審 

審核通過 

核發路證 

通過 

不通過 

收件暨審查 

案件申請 
需時視申請
者填報進度
而定 

補件退回後，申
請者7日(日曆天)
內完成補件並再
提送審，逾期未
提系統直接轉退
件處理 

收件續審 
審查通過後核
發路證 

重新提
出申請
(基本
資料及
附件重
新填報
與上傳) 

7日內補件再提 

不通過 

不通過 
 無紙化申請機制係指

路證申請作業，因路
證關防之用印與授權
因素，仍請各單位依
舊例，領取路證黃單。 

 路證開立時，系統將
自動以mail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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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制說明-錯誤態樣 

1. A.申挖案件屬禁挖範圍。(依法退件) 
2. 應檢附施工位置圖卻上傳一張任意圖片。(附件錯誤) 
3. 申請類別錯誤，屬大範圍管線汰換工程應申請H類，以F類提出申

請；應屬A類新增建築用戶申裝，卻以B類一般用戶申裝管線或C
類臨時水電提出申請。(應進行聯合挖掘卻刻意避免) 

1. A類申請案件應檢附建築執照影本，該文件經查所檢附文件為瓦
斯查線表。(附件正確但上傳錯誤，操作上疏失) 

2. 如H類應檢附之分期分階段施工進度表分段時程不符路證開立時
程。(原路證申請時常見缺失) 

3. 現地照片應劃設之修復範圍未符合車道修復標準等；應標註管挖
及修復範圍尺寸而未標註。(原路證申請時常見缺失) 

4. 臨時排水、立箱立桿、人行道認養、公車反式候車亭設立等申請
標的未檢附主管機關同意函。(原路證申請時常見缺失) 

5. 申挖時程不符合所附契約或派工文件時程。(原路證申請時常見缺
失) 

6. 申請文件應核章而未核章。(原路證申請時常見缺失)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退件錯誤態樣 

補件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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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制說明 

說明： 
1. 路修範圍失真，無法呈現車道修

復。 
2. 申挖單位示意圖應該符合實際地

貌，非僅僅示意而已，造成後續
竣工查驗誤解。 

3. 右側範圍遭車輛阻擋，無法明確
判斷出車道範圍。 

說明： 
1. 無法完成呈現出修復範圍。 
2. 照片尺寸未標註，無法知曉實

際挖掘範圍。 
3. 無法由照片判斷修復寬度是否

達一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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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案件申請類別 

         新增建築用戶申裝 

一般用戶申裝 

         臨時水、電 

         路修工程 

         配合道路管線工程(含孔蓋提昇、調降側溝) 

A 

B 

C 

D 

E 

其他1(管線路遷設維修等) 

         計畫性道路工程案件 

         計畫性管線工程案件 

其他2-道路附屬設施人行道、側溝、斜坡 
道及臨時抽排水施作(包含新設及改建) 

F 

G 

H 

I 

以往F類所需檢附文件僅為施工位
置圖、瓦斯查線表，道路附屬設施
人行道、側溝、斜坡道及臨時抽排
水施作等案件因無法歸屬於F之類
的類別，故全數歸納於此類別，而
前開類型案件其實與管線遷移維修
性質差異頗大，又考量該類案件亦
不等同於D類路修案件，故新增I類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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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新增建築用戶申裝 A 

A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建築執照影本  
2.施工設計圖  
3.瓦斯查線表  
4.現地照片(PDF)  
5.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6.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7.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A類之建築執照資料皆為必填欄位 
 原系統即提供前四項欄位供填報，惟非必填

欄位，新增「聯絡電話」欄位 
 請填寫起造人或者水電承包商電話以利增進

案件聯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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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一般用戶申裝 B 

B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使用執照影本 
（或目的事業主管函、權狀、納稅證明）  
2.施工設計圖  
3.瓦斯查線表 
4.現地照片 (PDF)  
5.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6.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7.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新設號誌燈、路燈、路口監視器、公園
澆灌、電信視訊熱點強波點及公車墊子站
牌等無使用執照之用無須檢附使用執照影
本）  

 B類之起造人及聯絡電話為必填欄位。 
 新增「建築執照編號」及「聯絡電話」

欄位(詳見使用執照背面處，即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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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臨時水、電 C 

C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建築執照影本 
(無建照者，檢附地籍謄本及切結書)  
2.施工設計圖  
3.瓦斯查線表 

4.現地照片 (PDF) 
5.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6.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7.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花燈、廟會及商展等無建築執照之
臨時用水電無須檢附建築執照影
本）  

 C類之起造人及聯絡電話為
必填欄位。 

 新增: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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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路修工程 D 

D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自主檢查表  
2.施工設計圖  
3.瓦斯查線表  
4.管線協調會議紀錄  
5.現地照片 (PDF)  
6.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7.交通維持計畫書  
8.契約或派工單影本(工期) 
9.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10.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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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配合道路管線工程(含孔蓋提昇、調降側溝) E 

E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施工設計圖  
2.瓦斯查線表  
3.現地照片  
4.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5.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6.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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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其他1(管線路遷設維修等) F 

F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施工設計圖  
2.瓦斯查線表  
3.現地照片  
4.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5.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6.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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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其他2-道路附屬設施人行道、側溝、斜坡 
道及臨時抽排水施作(包含新設及改建) I 

I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自主檢查表  
2.施工設計圖  
3.瓦斯查線表  
4.管線協調會議紀錄  
5.現地照片  
6.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7.交通維持計畫書  
8.契約或派工單影本(工期) 
9.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10.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新增之案件類型，人行道、
側溝、斜坡道及臨時抽排水
施作原申請F類，現改為I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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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計畫性道路工程案件 G 

         計畫性管線工程案件 H 

G、H類案件所需上傳之附件: 
1.管線協調、會勘紀錄 
2.施工計畫書 
3.交通維持計畫 
4.自主檢查表 
5.瓦斯查線表 
6.現地照片 
7.挖掘道路申請書(核章上傳) 
8.分期分階段施工表 
9.施工設計圖 
10.契約或派工單影本(工期) 
11. 監工及設計人員證照 
12.現場管理人員證照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107年10月15日第6條： 
道路挖掘範圍橫跨二條道路
以上或長度超過一個街廓時，
管線埋設人應擬訂分期分段
施工方案及分段施工進度表，
並按其施工進度分期分段施
工。 

申挖時間超過1
個月者，請檢附
佐證文件，以核
發當年度路證為
限；未檢附者至
多開立一個月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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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 

附件上傳注意事項： 
 所有案件(A-H類)皆須上傳所規定之附件，才能進行下一階段編

輯申請。 
 在規範應上傳附件未完全上傳完成前，系統將出現警示提醒。

無法成功送件。 
 附件上傳時請上傳PDF檔案，1對1，一個附件上傳欄位僅提供

一個附件上傳，請勿將一個附件拆分成多個附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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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附件範例 

挖掘道路申請書(請核章上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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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附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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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基本資料欄位 

新增電子信箱欄位，退、補件、核發路證時，系統將自動
發信提醒。[*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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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一開始登錄提出新案件申請時，系統不提供申請書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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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接續上頁，同一申請頁面填畢後，請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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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請填報申挖地點面積資料，1.地點面積儲存，2.進入申挖位
置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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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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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取得臨時編號是指無法一次完成申請並送出，故申請操作至
少需操作至「進入申挖位置繪製」，系統將自動產出臨時編
號，臨時編號取得後，倘需接續申請，請於以下路徑輸入編
號 
挖掘許可/申請案件維護/輸入右上角臨時編號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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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路證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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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補件操作 

登入時，審查意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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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補件登入時，審查意見提醒 

1. 補件-僅開放需修正地方做更正，審核通過之附件不可
抽換。 

2. 請先刪除原本須修正附件，改善完成後重新掃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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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操作介面展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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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醒與結論 

項次 原路證申請 無紙化申請 

文件遞送 
系統送件+紙本遞送，始受理
審查 

系統送件成功後即受理審查 

申請內容 - 新增MAIL及A~C類聯挖整合資訊欄位 

申請附件 
可由申請者以自行繕打備註
形式任意上傳 

統一規範各類別應上傳附件，以加速審
查效率 

申請類別 A~H類 新增I類 

申請編號 
申請時即自動產出路證編號，
致使申挖者未遞送紙本，依
舊在系統中掛件，形成呆帳 

正式送件始提供正式申挖編號，未送件
成功者僅提供臨時編號 

審查結果
通知 

電話通知、系統查詢、紙本
印出等形式 

1. 因應無紙化，以系統通知為主，新
增MAIL欄位，審查結果請上系統查
詢或收取郵件，本局不另電話通知。 

2. 請留意垃圾郵件或防火牆阻隔。 
3. 四大管線部份依舊將紙本路證印出

於挖管科辦公室由代表收取。 

補件 受理紙本手改核章 統一重新修正後上傳正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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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醒與結論 

在操作申請上原則未有重大變動，惟為推動無紙化申請，仍請各單
位配合相關配套措施，以利推動。提醒： 

1. 本無紙化申請機制係指路證申請作業，針對路證展延一節，因路
證關防之用印與授權因素，仍請申請單位於系統填報申請展延後，
遞送原紙本路證正本予本處進行展延核章作業。 

2. 107年以前(含107) 未送件、送件未收件、審查中未通過、審查
通過未發路證(除等待聯挖案件外)所有案件全數退件處理，倘有
申挖需求，請另案申請。 

3. 107年以前(含107)進入市府審查後程序者，後續將提供案件清
單，(未批價、已批價未繳費，未發路證未繳費、未發路證已繳
費)，請各單位儘速提出註銷申請，倘已繳費一併申請退款。倘
有申挖需求，請另案申請。 

4. 路證無紙化第一階段推動：108年5月1日，推動範圍為本局路證
審核範圍(臺中市八區及21區市管編號道路)。 

5. 路證無紙化第二階段推動：108年7月1日，推動範圍為21區各區
公所受理之市區道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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